附件7
南京大学2023年“五四评优”院系级团组织申报情况汇总表
	院系（单位）
	　（院系党委、团委盖章）

	序号
	申报奖项
	数目
	集体组织名称/个人姓名、学号

	1
	五四红旗团委
	
	

	2
	五四红旗团支部
	
	

	3
	青年五四奖章
	
	

	
	（其中学生）
	
	

	4
	优秀共青团工作者
	
	

	5
	优秀共青团员
	
	请完整填写所有申报个人姓名、学号，可以调整行高

	
	（其中标兵）
	
	

	6
	优秀共青团干部
	
	请完整填写所有申报个人姓名，可以调整行高

	
	（其中标兵）
	
	

	7
	优秀共青团干部——团支部书记专项
	
	

	8
	优秀共青团干部——新生团学工作专项
	
	

	9
	青年五四奖章集体
	
	


若有对2022年度在关系党和国家重大发展项目、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、抗击自然灾害等事件中英勇牺牲的团员、团干部进行追授，请填写：
集体组织/个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；申报荣誉：              。
若有撤销荣誉的情况，请填写：
集体组织/个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；撤销荣誉：              。
